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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跟踪落实及后评估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

会决议的贯彻落实和高效执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统一领导和管理董事会决议的跟踪落实及后评估工作。 

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是董事会决议事项跟踪落实的归口部门，主要

职责包括： 

（一）负责建立健全董事会决议跟踪落实及后评估管理的相关机制； 

（二）负责董事会决议跟踪落实、监督检查、后评估等的日常管理； 

（三）保持与董事会决议主办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确保董事会决议落实； 

（四）组织对董事会决议落实情况开展检查调研，并向董事会报告； 

（五）收集并定期向董事会反馈决议事项执行情况，必要时组织决议事项主

办部门向公司董事会进行专项汇报； 

（六）其他与董事会决议跟踪落实相关的工作。 

第五条 主办部门负责具体落实董事会决议，主办部门应按照董事会的决

策要求，严格落实，开展具体工作，并及时报告有关事项的落实进展情况。 

第三章 董事会决议落实机制 

第六条 董事会决议落实具体流程如下： 

（一）决议承办。经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后，主办部门牵

头落实决议事项。对有明确完成时限的事项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确有困难不能

按时完成的，或董事会决议执行时的条件与做出决议时的条件发生重大变更的，

应及时向董事会汇报； 

（二）执行进度反馈。主办部门应按照分阶段报送的原则，将决议事项的落

实进展及完成情况及时报送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每半年对董事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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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落实情况进行汇总，向董事会进行报告。董事如对相关进展或报告提出质询意

见的，主办部门应及时解释、说明；董事会认为必要时，主办部门应当按照要求

做出进一步反馈。 

第四章 跟踪监督检查 

第七条 董事会决议跟踪监督检查重点为决议事项是否按计划执行，执行

中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第八条 董事会决议跟踪监督检查方式主要采取日常跟踪和专项报告。 

第九条 日常跟踪主要包括： 

（一）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根据各主办部门对具体承办事项的反

馈，汇总董事会决议执行的进展情况； 

（二）如有必要，董事会可就相关决议事项开展情况进行现场调研和检查指

导。 

第十条 当出现以下情形时，须及时向董事会作出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决议事项的执行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或执行方向与董事会决议

出现较大偏差时； 

（二）董事会决议事项执行遇到较大困难和风险，继续执行可能给公司造成

重大隐患时； 

（三）董事会提出关注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董事会决议事项主办部门应实事求是报告董事会决议的落实执

行情况，客观反映有关问题和风险，不得故意隐瞒事实或弄虚作假。 

第五章 评估及意见反馈 

第十二条  董事会对董事会决议落实情况每年进行评估并提出意见。 

第十三条  各主办部门应根据董事会的评估及意见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执

行能力，保证执行质量。 

第十四条  因故意或过失导致董事会决议执行不力、反馈信息不及时、不

准确，给公司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建立董事会决议落实、检查事项资料档案，

并按照公司档案制度的有关规定予以保存。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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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为准。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本制度的修改需经公司董

事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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